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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玉塘“3·8”亡人交通事故
整改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

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 号）、《广

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指引》（粤安办

〔2023〕122 号）的要求，为有效预防和遏制事故发生，光明区

安委办制定了《光明区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

估工作实施方案》并牵头成立光明区生产安全事故整改措施落实

评估工作组（以下简称“区事故评估组”）对光明玉塘“3·8”

亡人交通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评估情况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2023 年 3 月 8 日 12 时 15 分许，光明区玉塘街道科圳二路

发生一起重型自卸货车与二轮电动车碰撞事故，造成 1 人死亡，

1 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区主要领导指示：请区应急管理局会同相关部

门详细调查事故原因，并举一反三在全区组织警戒整改。为落实

区领导指示批示精神，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493 号）《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安厅交通

运输厅教育厅印发〈广东省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责任事故调查处

理工作指引〉的通知》（粤安监（2017）155 号）和《深圳市光

明区人民政府关于授权或者委托区应急管理局牵头组织事故调

查组的批复》（深光府函〔2021〕139 号）的规定，成立了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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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局牵头，市交通运输局光明管理局、区应急管理局、光

明交警大队、区群团工作部（工会）、玉塘街道办事处等部门为

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光明玉塘“3·8”

亡人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经深圳

市光明区人民政府批复后，于 2023 年 7 月 21 日依法向社会进行

了公布。

二、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光明区安委办组织区应急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光明管理局、

区应急管理局、光明交警大队、区群团工作部（工会）、玉塘街

道办事处参与，聘请深圳市惠诚天下安全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技术支撑，开展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

区事故评估组依据事故调查报告，梳理出有关单位和行业主

管部门事故责任追究和事故整改措施内容作为评估清单。在涉事

企业、市交通运输局光明管理局、光明交警大队和光明区交安委

办组织开展自评的基础上，通过听取汇报、座谈交流、调阅事故

原始档案、查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台账资料、实地考察等方式，

分别对事故调查报告中涉及的深圳市嘉德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嘉德利公司”)、市交通运输局光明管理局、光明

交警大队和光明区交安委办等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

及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等方面进行检查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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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责任追究意见落实情况

（一）追究刑事责任人员落实情况（3 名人员）

1.“事故调查报告”中建议：刘正昌，任嘉德利公司司机，

驾驶不符合技术标准且超过核载质量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时，未

按操作规范，采取合理避让措施，未确保安全驾驶，造成一人死

亡的道路交通事故。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涉嫌构成交通肇事

罪，建议由光明交警大队依法对其进行处理。

落实情况：2023 年 12 月 14 日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法院作出

刑事判决：被告人刘正昌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

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十五日，

折抵刑期十五日，具体刑期以执行通知书为准)。

2.“事故调查报告”中建议：郑雄，任嘉德利公司车队长兼

安全员，未排查出本单位机动车制动系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生产安

全事故重大隐患；未落实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职责，未落实新

入职司机刘正昌的跟车教育培训工作，在刘正昌未培训合格的情

况下，仍指令刘正昌独自驾驶具有严重安全隐患的车辆上路实施

道路运输活动；未严格督促落实车辆安全检查工作，未按规定如

实填写车辆《出车三检表》，且 3 月份三检表台账缺失，三级安

全检查工作形同虚设；明知事发道路肇事车辆未取得通行证，仍

安排从业人员违反泥头车禁行限行规定驾驶车辆实施道路运输

活动。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涉嫌构成重大劳动安全事故

罪，建议由光明交警大队依法对其进行处理。

落实情况：2023 年 12 月 14 日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法院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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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判决：被告人郑雄犯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二个月，缓刑二年(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3.“事故调查报告”中建议：黄焕文，任嘉德利公司安全总

监，安全检查流于形式，未排查出本单位机动车制动系不符合国

家规定的生产安全事故重大隐患；未严格督促、落实刘正昌入职

教育培训工作；未落实本单位车辆管理制度，对车辆进行维护、

保养工作，致车辆制动系存在故障。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

涉嫌构成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建议由光明交警大队依法对其进

行处理。

落实情况：2023 年 12 月 14 日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法院作出

刑事判决：被告人黄焕文犯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二个月，缓刑二年(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二）给予行政处罚处理落实情况（1 家单位和 1 名人员）

1.“事故调查报告”中建议：嘉德利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落实不到位，从业人员教育培训不到位，驾驶员刘正昌跟车培训

资料造假；未对车辆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并定期检测，导致

提供车辆制动系故障；安全检查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消除车辆

制动系存在事故隐患；未督促管理人员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驾驶员发生交通违章、交通事故后，公司未按规定落实惩戒；

粤 BHK611 号重型自卸货车 GPS 监管落实不到位，该货车从 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2 月动态监管存在异常未及时处理。对事故的

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深圳市光明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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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情况：深圳市光明区应急管理局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

（深光）应急罚〔2023〕391 号，决定给予嘉德利公司罚款人民

币 350000 元（叁拾伍万元整）。嘉德利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决

定书》后已于 2023 年 9 月 14 日全部缴纳上述款项（广东省非税

收入一般缴款书（电子），编号：9000110664；金额：叁拾伍万

元整）。

深圳市嘉德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落实安全主体责任，2023

年 3 月 9 日，深圳市泥头车安全管理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龙岗管理局、深圳交警支队等相关部门联合签

署《涉泥头车（罐式车）交通亡人事故联合惩戒通知书》，对深

圳市嘉德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出 15 天停工整改的联合惩戒；

2023 年 3 月 9 日，由深圳市交通运输局龙岗管理局下发《责令

改正通知书》及作出 2 万元罚款。

2.“事故调查报告”中建议：施孝龙，任嘉德利公司主要负

责人，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力，未及时消除生产

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深圳市光明

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规定给

予行政处罚。

落实情况：深圳市光明区应急管理局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

（深光）应急罚〔2023〕389 号，决定给予施孝龙罚款人民币

50813.20 元（伍万零捌佰壹拾叁元贰角）。施孝龙收到《行政

处罚决定书》后已于 2023 年 9 月 14 日全部缴纳上述款项（广东

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电子），编号：9000110665；金额：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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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零捌佰壹拾叁元贰角整）。

（三）公司内部人员处理落实情况（3 名人员）

深圳市嘉德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依据本公司的安全生产管

理规章制度对郑雄（任嘉德利公司车队长兼安全员）进行解雇处

理，永不录用；对黄焕文（任嘉德利公司安全总监）先进行停职

察看，于 2024 年 6 月解雇处理，永不录用；对施孝龙（任嘉德

利公司主要负责人）按照安全生产法的规定进行罚款处理。

四、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深圳市嘉德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落实情况

1.“事故调查报告”中建议：嘉德利公司认真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要深刻吸取本次事故的教训，一是加强对泥头车司机

的教育培训工作，严格落实跟车培训要求，培养司机对本单位车

辆性能的掌握程度；二是严格落实车辆的维修保养以及出车前的

检查制度，切实保障车辆符合国家标准有关性能要求；三是按要

求开展泥头车整治工作，做到管理到位、人员到位、责任到位，

有部署、有落实、有检查，确保各项安全管理措施落到实处。

落实情况：事故发生以来，针对“事故调查报告”中提出的

事故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嘉德利公司具体落实工作如下：

（1）泥头车司机教育培训方面

根据公司新驾驶员招聘规定严格把关，落实公司级、车队班

组级三级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职责，按规定培训及考核新入职或重

新上岗驾驶员，达到培训 72 个学时，跟车 56 个学时，经考核合

格方可上岗，如实记录新入职或重新上岗驾驶员培训情况。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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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新入职驾驶员和违章驾驶员列为重点监管对象，由 GPS 监控员、

车队长、安全管理人员重点进行监控，对存在不良驾驶习惯的驾

驶员，坚决予以辞退。

（2）车辆维修保养及出车前检查方面

一是落实隐患排查整改制度及车辆检查制度，及时消除事故

隐患，不允许驾驶员开病车上路。二是与具有规定资质的深圳市

维重联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签订车辆维修、保养协议，由深圳市

维重联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对本公司的车辆进行维修、保养，确

保公司的泥头车维修、保养质量。三是按规定定期对泥头车进行

检测，强化日常三检工作，并将检查情况以照片或视频方式上报

公司，一旦发现存在车辆隐患，及时检修，未检修好的车辆不许

出停车场，保持车辆良好的技术安全状态，杜绝车辆带病上路。

（3）公司安全生产管理方面

安全生产培训要到位。按照安全生产培训计划严格落实培训，

提高驾驶员安全生产意识，使驾驶员自觉遵守安全生产及道路交

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每月按照规定进行日常安全培训并如实记

录日常培训的情况；对每宗违法、GPS 异常情况，均要进行面对

面培训教育、处罚；对每宗事故均要按“事故四不放过原则”处

理。

安全检查要到位。落实车队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合理配备车

队管理人员，明确各车队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加强车队

出车检查、酒精血压测试、驾驶员培训、泥头车维修保养等管理

工作；监督驾驶员出车前及收车后对泥头车进行日常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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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驾驶员驾驶病车上路，禁止精神状态不佳驾驶员开泥头车上

路。

加强GPS监控管理工作。进一步明确GPS监控员的监控职责，

要求监控员及时处理异常驾驶情况，与第三方签订 GPS 托管协议，

协助 GPS 监控员进行工作；GPS 监控员及第三方发现重要情况或

驾驶员不配合整改，应及时向车队长、安全总监等管理人员汇报，

接受汇报的管理人员应及时处理。

督促公司管理人员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安全总监对车队长、

安全员、GPS 监控员等相关管理人员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

及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以及各级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进

行监督，及时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并及时处理；如发现重大情况

或超出安全总监职责范围，应及时向主要负责人汇报，由主要负

责人处理。

及时完善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及时修订公司的安全生产

规章制度、主体责任制度、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等制度，定期

对存在的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及分类，制定风险管理措施，并落

实，按规定进行安全生产考核。

积极配合主管部门的工作。严格落实交警、交通等主管部门

相关安全生产管理要求和措施，全力配合安全生产管理各项工作。

（二）市交通运输局光明管理局落实情况

1.“事故调查报告”中建议：建议市交通运输局光明管理局

全面排查辖区泥头车企业安全管理存在的漏洞，重点检查企业是

否按照有关规定对车辆进行一、二级维护保养，是否履行车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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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前、中、后安全检查、及时消除车辆安全隐患，要求企业完善

一车一档管理。同时，切实做好机非分离工作，消除道路安全隐

患。

落实情况：事故发生以来，针对“事故调查报告”中提出的

事故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市交通运输局光明管理局具体落实工

作如下：

（1）加强泥头车企业安全监管

一是开展企业安全检查，事故发生以来，我局共开展泥头车

安全生产检查行动 185 次，出动 877 人次，重点检查企业车辆出

车前中后的三检以及一二级维护保养等记录台账，要求企业建立

完善车辆技术档案，检查中共发现 285 处安全生产隐患，已督促

企业整改，整改完成率 100%；二是严格落实区有关泥头车领域

交通安全行动方案要求，召开泥头车企业安全生产警示约谈会

15 次，约谈泥头车企业 78 家次，约谈企业主要负责人及安全管

理人员 78 人，要求企业负责人要加强驾驶员的培训和车辆维护

保养，提高安全驾驶意识，防范化解驾驶车辆风险。三是组织召

开 3 次光明区道路货物运输企业交通安全专项培训会议，辖区货

运行业共 138 家企业安全负责人现场参会，培训围绕货运行业发

展现状、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职责及车队长技

能要求等方面展开，并结合典型案例进行培训，提升了企业安全

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知识水平及安全管理能力，压实企业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

（2）持续推进道路“机非分离”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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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非机动车车道建设，切实做好“机非分离”有关隐

患治理工作，及时消除交通隐患。2023 年我局完成长凤路等 48

条非机动车道建设工作，累计建设里程 42 公里，2024 年已完成

光侨路、启德一路等 28 条道路 32.4 公里非机动车道提升改造，

进一步提高了非机动车交通出行安全。

（三）光明交警大队落实情况

1.“事故调查报告”中建议：光明交警大队加强交通违法行

为查处。一是加强泥头车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重点对影响

交通安全的重点运输车辆冲禁令、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交通

违法行为的查处；二是全面排查占道施工作业情况，重点查处未

经相关部门许可占道施工作业，未按交通疏解方案施工作业，施

工作业未按规定做好安全防护等行为，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三是严厉查处非机动车违法行为，重点打击非机动车进入机动车

车道、逆向行驶、酒后驾驶、违反交通信号控制通行等违法行为。

落实情况：事故发生以来，针对“事故调查报告”中提出的

事故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光明交警大队具体落实工作如下：

（1）查处泥头车交通违法行为方面

光明交警大队会同交通、住建部门实施工程运输行业“任一

部门吹哨，两个部门响应”的联合执法机制及季度“红黑榜”评

定机制，组建攻坚队，每天上路查处泥头车冲禁令、超速、超载、

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登录泥头车企业 GPS 账号倒查车辆轨迹，

对超载率达到 30%及以上的泥头车、六轴车，严格落实“一超三

罚”，将涉及违法违规的企业和源头工地分别通报至交通、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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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进行联合惩戒。2023 年 3 月 9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共

查处涉泥头车各类违法 12444 宗，其中冲禁令 6166 宗、疲劳驾

驶 105 宗、超员 5 宗、超载 255 宗、超速 1377 宗、闯红灯 241

宗、非法改装 529 宗、其他违法 3766 宗，对 34 家次企业、957

辆次泥头车实施隐患停证，加大震慑力度，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

交通事故的发生。

（2）排查占道施工作业情况方面

光明交警大队在加强建筑工程运输领域企业和工地日常安

全检查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对违规占道施工作业的巡查处罚力度，

确保问题早发现早处理，及时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2023 年 3

月 9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针对未经相关部门许可占道施工作

业、未按交通疏解方案施工作业、施工作业未按规定做好安全防

护等行为共计开具路政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 275 宗，开具责令整

改违反道路管理行为通知书 747 宗，行政拘留 1 人，切实营造严

管重罚氛围。

（3）严厉查处非机动车违法行为方面

光明交警大队一是持续加大对非机动车交通违法的治理，每

天安排警力开展电动车违法整治，同时组织辖区交警中队与公安

分局各派出所长期捆绑作战，会同街道实施电动车违法高频整治，

联合开展边际卡口查车、地铁口整治、电动车合围行动、酒驾毒

驾查处等执法行动，如每天每个街道整治 3 小时，每周整治地铁

口电动车非法营运 1—2 次，重点查处电动车不戴头盔、载多人、

走机动车道、闯红灯、逆向行驶、酒后驾驶等违法行为。二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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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科技手段对非机动车违法进行整治，增加视频执法点、无人机、

铁骑“铁眼”、RFID 设备，打击电动车违法，会同公明街道在

城中村、工业园、企业安装电动车头盔识别闸机，会同玉塘街道

在重点路口光侨路松白路路口实施“无人机取证+现场查处违法+

现场警示教育”全链条治理模式，并召开现场会在全区推广。此

外，会同工信、街道实施电动车“入园入企”规范停放和管理。

2023 年 3 月 9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共查处电动车各类违法

292910 宗，其中不戴头盔 125322 宗、走机动车道 93066 宗、逆

行 13 宗、涉酒 1326 宗、闯红灯 1648 宗、电动车违停 111 宗、

未上牌 65440 宗、一车多载 233 宗、冲禁令 39 宗、加装雨棚 4081

宗，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

（四）光明区交安委办落实情况

1.“事故调查报告”中建议：光明区交安委办要组织开展交

通安全警示教育。一是对辖区泥头车企业，或在辖区作业通行的

泥头车企业召开安全警示教育大会；二是要督促各街道加强重点

路口非机动车文明驾驶劝导工作，指导各街道开展进企业、进校

园、进社区等“八进”宣传工作，劝导群众骑乘非机动车佩戴头

盔、不走非机动车道、不闯红灯、不逆行，提高群众知法、守法

和交通安全意识。

落实情况：事故发生以来，针对“事故调查报告”中提出的

事故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光明区交安委办具体落实工作如下：

（1）召开安全警示教育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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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刻吸取“3.8”涉泥头车致人死亡交通事故教训，进一

步加强全区泥头车行业安全生产管理和警示教育，坚决遏制类似

事故反复发生，光明区交安委办牵头协调交警、交通、住建部门

每月不定期召开泥头车行业交通安全警示教育会，通过集中观看

泥头车、搅拌车交通事故典型案例警示教育视频等，督促企业进

一步落实交通安全责任主体责任，加强企业安全管理和车辆、驾

驶人安全隐患清理及安全驾驶培训等工作，同时要求各企业安全

管理人员会后将会议内容向所有从业人员传达到位，并组织全体

驾驶员扫码观看交通安全警示教育视频，确保警示教育全覆盖。

事故发生后至今，组织对辖区泥头车企业或在辖区作业通行的泥

头车企业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宣传 172 次。

（2）督促各街道加强重点路口非机动车文明驾驶劝导和指

导开展“七进”宣传工作方面

光明区交安委办协调各街道针对事故多发、秩序混乱、交通

流量大等重要路段，安排专人在全区 18 个路口设置电动自行车

交通安全劝导教育点，于早、晚高峰时段常态化开展“五选一”

劝导教育行动。行动中，对于电动自行车未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

和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未佩戴头盔、未悬挂号牌等轻微交通违法

行为及不文明交通陋习，对其拦停并引导至劝导教育点，由违法

驾乘人员按照“五选一”的方式进行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学习、宣

传或者体验式教育，促进广大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提高

安全出行、文明出行的交通意识。事故发生以来，累计组织开展

6940 余次“五选一”劝导教育行动，累计劝导教育 268 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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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期间，光明区交安委办定期开展交通安全督导检查，特别是

对各街道、社区及重点路段、路口摩电通行秩序开展抽查检查，

如每周抽查各街道 1 个路口的电动车“三率”和全区 35 个社区

（其中玉塘和凤凰社区无城中村）70 个城中村电动车“头盔佩

戴率”等，对每次督导检查情况进行通报，将督查结果纳入交通

安全月度考核和应急管理工作年度考核，并通过微信群报区领导

及各成员单位分管领导；定期报请分管区领导召开调度会，及时

推广经验、通报问题，并督促落实问题整改。

光明区交安委办积极指导交警和各街道深化推动进企业、进

社区、进校园等“七进”宣传工作，广泛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和警

示教育活动。一是会同交通、城管等部门每月定期开展运输、快

递、环卫等行业警示教育，深入开展“政企合作 安全出行”大

宣贯活动。二是在每个街道组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宣讲团队，发

挥好楼栋长、网格员的作用，分区域、分单元常态开展“入栋入

户入企”宣讲活动，重点确保泥头车、搅拌车等重点运输驾驶员、

企业员工等务工群体及电动车使用群体人人接受一次以上交通

安全警示教育。三是每周组织每个社区开展 1 场 50 人以上群体

性宣教活动，尤其是针对“一老一小”、快递外卖员等重点群体，

用好“五选一”劝导站、社区出入口和电梯、电影院、商场宣传

等前沿阵地，大力开展案例警示，让交通参与者心存敬畏、对安

全出行真心认同。四是开学季，组织学生上“开学第一课”等；

暑假组织街道网格员、楼栋长对来深投靠子女、父母的老人和小

孩进行上门宣教等。事故发生以来，共组织开展“七进”宣传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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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570 次，其中快递外卖培训 228 次、进餐饮场所宣传 59 次、

进企业培训 52 次、工地工人培训 86 次、环卫专题培训 39 次、

进社区活动 43 次、进工业园区及物业厂区 24 次、进客运场站宣

传 12 次、“大篷车”进社区活动 15 次、进农贸市场 7 次、进机

关 5 次，全区交通安全宣传警示氛围日益浓厚，进一步增强了广

大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

五、总体评估意见

通过对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3・8”亡人交通事故的整改

落实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各事故相关单位和政府监管部门整改措

施已基本落实到位。整改工作在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交通安

全宣传教育、交通执法与管理机制完善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

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六、评估发现的主要问题

评估组在此次评估工作中未发现评估对象在安全管理及安

全监管方面存在主要问题。

七、相关工作建议

建议持续加大交通执法力度，合理调整警力部署，加大对重

点时段和路段的管控，利用科技手段如电子警察、测速仪等进行

精准打击，形成常态化执法机制，杜绝交通违法行为反弹。

建立健全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长效机制，定期开展宣传活动，

创新宣传形式，如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线上宣传教育，提高宣传

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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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件

附件 1：现场评估会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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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行政处罚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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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缴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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